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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位議員提出的逾期參加小組委員會申請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延續 2014年 12月 3日的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特別會議，以考慮 17位立法會
議員提出的逾期參加小組委員會申請 (下稱 "逾期
申請 ")。相關的逾期申請函件已分別於 2014年 10月
8日及10月10日隨立法會ESC5/14-15及ESC6/14-15號
文件送交委員傳閱。主席指出他在 2014年 1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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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議上經考慮委員提出的意見後，決定個別處理

各項逾期申請。小組委員會在上述會議上考慮並否

決了陳健波議員提出的逾期申請。  
 
2.  主席表示，在 2014年 12月 3日的會議後，已
去函 17名提出逾期申請的議員，邀請他們再次出席
特別會議，闡述他們提出逾期申請的理由；並邀請

他們就逾期申請提供補充資料。截至2015年 1月 5日
為止，17名提出逾期申請的議員均已就邀請作出書
面回覆。謝偉俊議員表示將會出席今天的特別會

議。盧偉國議員已就其逾期申請提供補充資料，並

表示無意出席任何特別會議。其餘15名提出逾期申
請的議員亦已確認，他們無意出席任何特別會議，

亦無意就其逾期申請提供其他補充資料。上述書面

回 覆 已 於 2015 年 1 月 8 日 經 由 立 法 會

ESC30/14-15(01)至 (09)號文件送交委員傳閱。  
 
處理逾期申請的次序  
 
3.  主席表示，按照立法會轄下委員會的慣常

做法，議員提出的逾期申請，一經相關委員會接

納，其委員會委員的身份便即時生效。因此，按照

慣常做法，倘若小組委員會接納議員所提出的逾期

申請，有關的議員即可參與就餘下的逾期申請進行

的討論和表決。  
 
4.  由於謝偉俊議員會出席是次會議，主席

表示，他決定先行處理謝議員提出的逾期申請。

他並決定，考慮到另外 16名提出逾期申請的議員已
經以書面明確表示，不會出席任何為考慮其逾期申

請而舉行的特別會議，亦不會就其逾期申請提供補

充資料，小組委員會將會在處理完謝議員的逾期申

請後，逐一處理該等議員的逾期申請。至於處理該

16項逾期申請的次序，主席建議參考工務小組委員
會於 2015年 1月 13日會議席上的決定，按照議員提
交逾期申請的日期和確實時間排列次序。倘若某項

逾期申請並無確實時間紀錄，則會被編排在同日提

交的其他逾期申請之後處理。若按上述準則仍然未

能就某項逾期申請定出次序，則會參考提出逾期申

請的議員在立法會議員排名序名單的位置。主席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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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指示在會議室的投映屏上顯示建議的次序，並請

委員就此發表意見。  
 
5.  梁國雄議員贊成先行處理謝偉俊議員的

逾期申請。他質疑為何另外 16名提出逾期申請的
議員不出席今天的會議，就他們的逾期申請作出解

釋。主席表示，該 16名提出逾期申請的議員已經以
書面覆實不會出席小組委員會為考慮其逾期申請

而舉行的會議。他重申，編定有關次序時，參考了

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決定。  
 
6.  �姚思榮議員詢問，若逾期申請獲得接納，

會否導致現時會議不足法定人數。主席解釋，會議

的法定人數是委員數目七分之一再加主席本人。由

於是次會議有相當數目的委員出席，不大可能會

出現姚議員所述的情況。  
 
7.  �主席回應梁家傑議員的提問時澄清，處理

16名議員的逾期申請的次序，由於是他本人參考工
務小組委員會的決定後而建議採用的做法，故此小

組委員會未就此事向該等議員發出通知。梁議員表

示，在 2015年 1月 13日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有委員指出，考慮到處理逾期申請的次序或會影響

其後的逾期申請的考慮和表決結果，故此工務小組

委員會議定，應由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就有關的次

序向提出逾期申請的議員發出通知，然後小組委員

會才着手處理該等逾期申請。他建議人事編制小組

委員會主席可考慮採用同一做法。李卓人議員贊成

梁議員的提議。  
 
8.  黃定光議員及吳亮星議員不贊成梁家傑

議員的提議，認為又再舉行會議考慮有關的逾期

申請是虛耗光陰。黃議員表示，既然該 16名提出逾
期申請的議員已經明確表示不會出席是次會議，

梁家傑議員的擔心未免過慮。黃議員指出，儘管

來自建制派陣營 (下稱 "建制派 ")的議員與來自泛民
主派陣營 (下稱 "泛民 ")的議員政見不同，但在立法
會轄下各個委員會的工作方面，雙方本有默契。然

而，泛民議員卻在本年度立法會會期破壞彼此的默

契。他對於未能及早處理有關逾期申請表示不滿，

認為泛民議員旨在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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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劉慧卿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不贊同黃定光

議員關於雙方默契的言論。他們指出，泛民與建制

派的葉國謙議員在 2014年 10月進行討論期間，葉議
員表示建制派議員會在本年度立法會大多數委員

會出任主席和副主席的職位，此舉已破壞雙方先前

建立的默契，亦是導致泛民議員發起 "不合作運動 "
的原因之一。由於雙方陣營未能達成協議，兩個陣

營的議員遂各行其是，各自加入立法會轄下各個委

員會，競逐主席和副主席的職位。劉議員表示，以

上事件顯示建制派的 "霸道 "，她認為有必要清楚述
明導致現時的情況的種種因由。李議員表示，他贊

成先行處理謝偉俊議員的逾期申請。他表示，建制

派議員提出逾期申請，主要原因是要在小組委員會

重奪大多數席位，以便支持政府當局的撥款建議。

他表示，泛民議員能夠維持目前大多數席位的話，

將能夠有效監察政府開支，否決不必要的人員編制

建議。就此方面，吳亮星議員表示，由於葉議員並

不在席，劉慧卿議員提出有關建制派在 2014年 10月
兩陣營討論時背棄雙方默契的言論並不妥當。  
 
10.  經考慮委員提出的意見，主席決定向該

16名提出逾期申請的議員發出書面通知，述明只要
其逾期申請獲得小組委員會接納，其委員身份便即

時生效，並述明處理其逾期申請的工作次序。他認

為理應讓該 16名提出逾期申請的議員知悉小組
委員會編定有關次序的原則及潛在影響。  
 
考慮謝偉俊議員的逾期申請  
 
11.  �謝偉俊議員應主席邀請闡述他提出逾期

申請的理由。他表示，本年度立法會會期之初，立

法會邀請議員加入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時候，考

慮到本身公務繁忙，他本來無意加入。但在登記期

限屆滿以後，他觀察到因近日社會發生多宗事件，

立法會會議秩序變得混亂，故此希望藉着自己在法

律方面的專業背景作出貢獻，協助委員會會議恢復

秩序。謝議員認為即使議員的政治取向各有不同，

但大家在立法會內應該互相尊重、保持禮儀、在討

論或辯論時不失文明、並就立法會事務凝聚共識，

以體現優質民主精神。他希望能夠藉着中立和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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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倚的意見，成為建制派與泛民之間的橋樑。謝議

員為他錯過了登記期限，並因有事離港，未能出席

2014年 12月 3日的特別會議，表示歉意。他補充，
若其逾期申請獲得接納，他將不會參與討論其餘的

逾期申請，亦不會參加表決，但會保持在席，直至

會議結束。  
 
12.  李卓人議員、梁國雄議員、胡志偉議員及

葉建源議員讚揚謝偉俊議員出席會議，講解其提出

逾期申請的原因。李議員詢問謝議員是否知悉其他

議員提出逾期申請的原因。謝議員回答時表示，他

本人提交逾期申請前，未曾與其他提出逾期申請的

議員商討，亦未曾詢問其他議員提出逾期申請的原

因。他本人提出逾期申請，部分原因是留意到建制

派與泛民出現嚴重分歧，希望自己能夠拉近雙方差

距。  
 
13.  劉慧卿議員察悉謝偉俊議員希望消除兩個

陣營的分歧；她詢問謝議員對於立法會中的 "不合作
運動 "的起因有何看法，以及他會如何解決這個問
題。謝偉俊議員回應時表示，為推動民主文化，持

份者應在多方面 (例如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關係、立法
會內相反陣營的關係等 )磋商、合作、互相尊重，以
及平衡社會各界和不同利益團體的利益。他認為香

港擁有良好的法治文化，但在民主文化方面仍有進

步空間；在這方面，立法會議員應以身作則。謝議

員表示，他了解導致 "不合作運動 "的背景，亦注意
到立法會運作當中的種種問題。他明白因自己不屬

任何政黨，無法以一己之力解決所有問題。  
 
14.  �陳志全議員表示，議員在人事編制小組

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發言及就政府當

局提出的建議作出提問的權利，並不受限於議員是

否委員的身份，其發言次序亦不受此影響。在該兩

個小組委員會上，委員與非委員唯一分別在於表決

權。由於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對財務委

員會 (下稱 "財委會 ")並無約束力，即使某項人員編
制建議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遭否決，政府當局仍

可向財委會提出該建議。由此觀之，人事編制小組

委員會的表決權對建制派議員並非必要。故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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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謝議員何以認為有必要加入人事編制小組委

員會。  
 
15.  謝偉俊議員表示，委員的表決權影響議員

對委員會事務的參與程度。他表示，出任人事編制

小組委員會委員的話，會加強與政府當局的互動，

因為政府當局會就具有爭議的建議向委員作出解

釋並游說委員支持。至於向財委會提交撥款建議的

問題，他認為立法會議員與政府當局同樣應該遵守

立法會的既定規則和處事方式。  
 
16.  陳志全議員向謝議員提問，倘若謝議員的

逾期申請被否決，他會否出席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的會議。此外，有委員在先前一次特別會議上提議

就是否接納逾期申請設定準則 (例如規定提出逾期
申請的議員須以非委員身份出席若干次人事編制

小組委員會會議 )，他詢問謝議員對該項建議有何意
見。謝議員回應時表示，若他並非委員，他未必對

所有提交予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均有興

趣。關於就是否接納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設定準

則一事，他認為該項建議有危險性，或會在逾期參

加的委員與現時的委員之間造成不公平待遇。舉例

而言，由此或會引伸出應否撤銷出席率偏低的委員

的委員身份問題。  
 
17.  �吳亮星議員促請泛民議員莫再拖延考慮

有關逾期申請，他認為應該一次過考慮所有逾期申

請，然後委員決定是否批准每一項逾期申請。就謝

偉俊議員的逾期申請而言，吳議員對謝議員鍥而不

捨地提出逾期申請表示欣賞。他表示，泛民議員在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中佔大多數席位，與他們講道

理無異於與虎謀皮。謝偉俊議員回應時表示，他對

泛民議員的看法並不一樣；據他所知，對泛民議員

來說，在某些場合與建制派議員講道理，他們亦可

能覺得是與虎謀皮。他補充，他出席人事編制小組

委員會會議解釋提出逾期申請的理由，並不是要破

壞建制派議員的團結；他為他以個人方式行事向其

他提出逾期申請的議員表示歉意。  
 
18.  梁國雄議員及胡志偉議員表示，立法會現

時的糾紛和 "不合作運動 "是出自種種問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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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改革、行政長官及政府未有聽取民意、立法會

議員對行政長官的誠信欠缺信心，以及行政長官和

政治委任官員未獲人民授權等。政府當局取消財委

會多個議程項目，以提前討論有關設立創新科技局

的建議即為一例。梁議員又認為，政府及建制派議

員必須作出妥協，才能夠與泛民議員和解。  
 
19.  胡志偉議員指出，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內

的泛民議員須作出政治判斷，考慮應否接納謝偉俊

議員的逾期申請。考慮到謝偉俊議員親自向小組委

員會解釋提出逾期申請的理由，胡議員表示支持謝

議員的申請。  
 
20.  陳偉業議員認為不應剝奪議員加入小組委

員會的權利。基於這項原則，泛民議員不應只因他

們可能在小組委員會淪為少數，而否決有關的逾期

申請。陳議員表示接受謝偉俊議員的解釋，並促請

其他委員支持此項申請。陳議員指出，他在立法會

2013-2014年度會期提出逾期參加小組委員會的申
請遭到建制派議員否決，但在該個會期謝議員並非

小組委員會的委員。  
 
21.  葉建源議員認為小組委員會應審慎地逐項

研究每項逾期申請，尤其是考慮到部分逾期申請是

以相同的理由提出。他支持謝偉俊議員的逾期申

請，亦尊重謝議員所提出的理由。葉議員補充，在

某些事情上他與謝議員的看法不同，但他認同謝議

員所提出，在立法會內應該互相尊重、保持禮儀的

觀點。  
 
22.  謝偉俊議員感謝上述委員支持其逾期申

請。他一再表示無意破壞建制派議員的團結，但認

為有必要向小組委員會親身解釋自己提出逾期申

請的理由。身為公職人員，他盡力置公眾利益於個

人利益之前。  
 
23.  就有關在香港達致優質民主的討論，主席

認為現行制度中關於立法會轄下委員會的委員組

合，和委員會的運作，有不足之處。據他觀察所得，

在某些海外立法機關，大部分委員會是由 10至 20名
委員組成。雖然議員可因應本身的工作日程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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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加入哪些委員會，但加入委員會前仍須由黨鞭

協調。一般 "後座議員 "(通常是新近當選的議員 )甚
至未必能夠加入任何委員會。以英國和德國的議會

為例，每一名議員在同一時間只可以加入一至兩個

委員會。主席表示，由於香港提供予立法會議員的

資源不足，一位議員在同一時間加入超過 10個委員
會的情況並非罕見，令到議員工作量十分沉重。主

席認為，為了加強香港的議會文化，應該限制每名

立法會議員加入委員會的數目，令委員可以對委員

會的工作作出更大貢獻並且更加投入。  
 
24.  主席提出將小組委員會接納謝偉俊議員的

逾期申請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應梁國雄議員要

求，主席下令進行點名表決，點名表決鐘聲響起

5分鐘。主席宣布，20名委員對該項待決議題投贊成
票，沒有委員投反對票。個別委員的投票結果如下  
⎯⎯  
 
贊成：  
李卓人議員  梁耀忠議員  
劉慧卿議員  何秀蘭議員  
梁家傑議員  梁國雄議員  
陳偉業議員  吳亮星議員  
何俊賢議員  胡志偉議員  
姚思榮議員  馬逢國議員  
莫乃光議員  陳志全議員  
陳家洛議員  張華峰議員  
張超雄議員  單仲偕議員  
葉建源議員  廖長江議員  
(20名委員 )  
 
處理其他逾期申請  
 
25. �  主席重申，他會去函其餘 16位提出逾期申
請的議員，通知他們有關處理其逾期申請的次序。

梁家傑議員建議通知該 16位提出逾期申請的議
員，謝偉俊議員的申請得到今日會議在席委員一致

支持一事。主席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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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陳偉業議員對部分提出逾期申請的議員以

"議員助理出錯 "作為理由提出質疑。他批評這些
議員諉過於議員助理，他不會支持這些逾期申請。

他重申，應要求有關議員向小組委員會解釋他們與

助理的溝通過程，以及說明究竟是如何出錯。他表

示，假如這些提出逾期申請的議員不答應這項要

求，他或會考慮動議議案，對這些議員作出讉責。

劉慧卿議員認同提出逾期申請的議員應該對自己

的行為負責，不應將議員助理當作代罪羔羊。對於

陳議員提議邀請該等議員向小組委員會作出解

釋，她表示贊成。  
 

(會後補註：主席已於 2015年 1月 28日去函
該 16名提出逾期申請的議員，邀請他們 (a)
出席第三次特別會議； (b)察悉謝偉俊議員
所提出的逾期申請已獲小組委員會接納；

及 (c)察悉考慮該 16項逾期申請的次序。主
席其後決定於 2015年 3月 17日上午 10時 45
分至下午 12時 45分舉行特別會議，會議預
告已於 2015年 2月 12日隨ESC49/14-15號文件
發出。 ) 

 
2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52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3月 12日  


